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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石城县2022年“五一”
期间电子消费券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县直、驻县各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石城县2022年“五一”期间电子消费券发放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工作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image: image2.wmf]                  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4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石城县2022年“五一”期间电子
消费券发放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抢抓“五一”消费旺季契机，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有效应对疫情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赣府字〔2022〕14号）精神，结合县情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目的
以政策引领为手段，积极带动“五一”期间零售、餐饮业及文旅消费扩量提质，提振企业经营信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加快恢复市场运营秩序，最大化降低疫情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活动组织
（一）主办单位
石城县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石城县文广新旅局  石城县财政局  
石城县商务局   石城县工信局
（三）协办单位
县建设银行  相关餐饮与零售企业  文旅行业商户
三、活动形式
通过“建行生活”APP、石城文旅微信公众号，以发放电子消费券形式实施；采取“个人申请、先到先得”方式确定中签人员。
（一）合作商户范围
1.景区联票由县文广新旅局提供合作景区名单。
2.餐饮温泉消费券由县商务局提供合作商户名单。
3.工业消费券由县工信局提供合作商户名单。
（二）消费券发放对象
赣州市内居民(包括当前在赣州市生活工作的外地人员)。
（三）活动费用总额
共计发放消费券225万元，其中县财政统筹资金200万元、县建设银行配套资金25万元。
（四）政府消费券资金安排及发放数量
发放40元餐饮温泉消费券、60元工业消费券、景区联票等三类消费券。
1.凭工业消费券（60元）到指定县工业企业卖场消费，消费满120元以上抵扣60元。
2.凭餐饮温泉消费券（40元）到指定餐饮、影院、温泉消费，消费满80元以上抵扣40元。
3.一元抢景区联票（通天寨、八卦脑、九叠泉、花乐园、十里红杜鹃农庄、旺龙湖），消费一元就有机会抢到景区联票，游玩六大景区可凭票核销4人免门票，不足4人不退不补。

	序号
	类型
	面额
	数量

(万张)
	价值

（万元）
	政府资金

（万元）
	发放对象

	1
	工业消费券
	60元
	1
	60
	60
	赣州市居民

	2
	餐饮温泉消费劵
	40元
	1
	40
	40
	赣州市居民

	3
	景区联票
	1220元
	0.3
	366
	125
	赣州市居民

	总计
	
	
	2.3
	466
	225
	


（五）消费券投放途径、时间和使用方式
1.消费券投放途径
消费者微信关注“石城文旅”微信公众号，点击石城县政府消费券专栏，下载“建行生活”APP（各大应用商城可以下载）。打开“建行生活”APP，进入石城县政府消费券发放页，在“消费券领取”界面，消费者可申领消费券。
“消费券领取”界面有“立即领取”及“查看我的券”两个按钮，点击“立即领取”按钮进入消费券领取界面，客户可以领取消费券。点击“查看我的券”可以看到已领取的消费券、有效期和可用商家。 

2.消费券发放时间
2022年4月29日09︰00时—2022年5月1日24︰00时。
3.消费券有效期
（1）餐饮温泉、工业消费券有效期2022年5月1日—5月15日，即领即用。
（2）景区联票有效期2022年5月1日—8月31日，即领即用。
4.消费券使用方式
消费者进行消费时出示“建行生活”APP付款码，由商户通过“建行生活”APP扫码进行核销，抵扣相应金额后，剩余消费金额由消费者选择任意支付方式完成支付；不找零、不重复使用，每笔消费限用一张。
（六）消费券的结算
消费券金额由商家先行垫付，活动结束后，由县建设银行汇总提供相关参与商户核销数据明细清单，县文广新旅局、县财政局共同审核并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按相关程序支付给各商户。
四、其他事项
（一）消费者使用电子消费券时必须消费，不可兑换现金，仅限本人使用，不可转赠、转售他人使用。
（二）电子消费券仅可以在指定商家进行抵扣使用。
（三）电子消费券过期未使用将自动失效，本券一经使用概不退回。
（四）一经核实发现有弄虚作假者，一律取消活动资格，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五）活动期间，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各商家和市民朋友要遵守疫情防控工作措施，坚持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测体温、勤消毒，有序核销消费券，落实保持1米以上安全距离，避免人员扎堆，科学防疫。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纪委监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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